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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环境学院师生党支部工作 

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为切实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进一步提高我院基层党支部工

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根

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

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等文件精神和学校相关

规定，结合我院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抓基层、打基础，通过工

作考评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为贯彻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学院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

保证。 

二、基本原则 

1.以评促建，注重建设。把提升党支部工作水平、增强党支

部活力，作为考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考评工作，提升

党支部的工作水平。 

2.简便易行，利于操作。要充分考虑党支部特点，精炼考评

指标，简化工作程序，方便长期操作。 



三、考评标准 

（一）教工党支部考核标准： 

1.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教育党员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执行上级党组

织及本支部的决议。 

3.“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三会一课”制度规范落

实，每月相对固定 1 天开展主题党日，支部主题党日有记录有报

道。党支部书记每年至少讲 1次党课。 

4.积极团结凝聚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教师、海外留学归国

教师，符合条件的及时吸收入党。 

5.教育引导党员在日常教学科研生活中亮出党员身份、立起

先进标尺、树立先锋形象。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纪

违法行为做斗争。 

6.教育引导支部党员、任课教师深入挖掘提炼各门课程中蕴

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 

7.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支部党员、单位教师论文选题、科研

立项、教学改革等工作中，推进师生遵循中国特色学术评价标准

和科研评价办法，着力加强科研育人。 

8.关心了解本支部党员思想政治状况，及时回应师生重大关



切问题，防止各类错误思想文化侵蚀。 

（二）学生党支部考核标准： 

1.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教育党员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

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执行上级党组

织及本支部的决议。 

3.“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三会一课”制度规范落

实，每月相对固定 1 天开展主题党日，支部主题党日有记录有报

道。党支部书记每年至少讲 1次党课。 

4.加强党员发展工作，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收原则，

成熟一个，发展一个。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学生入党。 

5.在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中针对性实效性强，

在推进专业学习、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就业创业等方面工作有

力。 

6.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充分，严格遵守党章与党纪党规，

带头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做遵纪守法的标杆；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表率；带

头落实“四个合格”目标要求，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

做朋辈帮扶、互助友爱的践行者，做就业创业、志愿服务国家需

要的争先者，做钻研科学知识、勇攀科学高峰的探索者。研究生



党员在学术研究、恪守学术道德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充分，毕

业生党员在创新创业中的导向和示范作用突出。 

四、考评程序 

党支部考核测评工作由学院党委组织实施。 

1.各党支部进行自评，提交相关材料。 

2.学院党委组织考评小组对各支部材料进行查阅。 

3.学院党委组织党支部书记进行抓党建工作现场述职会。 

4.考评小组结合材料查阅情况、党支部书记现场述职情况、

党支部日常工作开展情况等对党支部作出考评结果。 

5.考评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其中获得优秀的不超

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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